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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8 月 29 日，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林晓峰对《做足

土地文章 壮大集体经济——衢江区向土地要收益壮村的实践》

作出批示：衢江区做足土地文章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，推进消薄

攻坚的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。现将该信息全文刊发，供参阅。  

�
�

做足土地文章   壮大集体经济 
        ——衢江区向土地要收益壮村的实践 

 
近年来，衢江区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、实施壮村富民工程

中积极探索新方式、开拓新渠道，出实招、见实效，特别是注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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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掘农村土地要素资源，做足土地这篇文章，通过提地力、挖潜

力、聚合力、激活力、添实力，不断释放土地价值，强化抱团发

展，走出了一条利用土地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路子。 

一、提地力，向“水田”改造要收益。通过农村综合改革试验

区建设，对村集体和村民闲置低效的土地和荒山、荒滩、荒地、

荒水等“四荒”资源进行集中改造，提升地力，将昔日荒山改造

成如今的优质“水田”，村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快速增加。如廿

里镇、后溪镇 6 个村借助总投资 15.41 亿元的富里万亩水田垦造

项目，将 1.1 万亩“荒山”改造提升成“良田”，让原来基本没

有收益的荒地变成现在亩均收益近千元的“金山”，6 个村流转

集体土地 200 余亩，每年可获得 20 余万元经营性收入，村民人

均收入可增加 5000 余元，昔日的“北大荒”成了“大粮仓”。 

二、挖潜力，向“闲地”盘活要收益。通过集中连片流转土地，

盘活集体旱地、荒坡、荒地等闲置资源，挖掘荒山荒地潜力，不

断放大土地集聚效应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，引进农旅项目、

光伏发电项目等“金凤凰”，村集体经济通过收取租金方式得以

壮大。如为推动安徽中环控股集团投资 50 亿元建设的新田铺田

园康养综合体项目，浮石街道 5 个村盘活连片土地，共流转土地

达 1.17 万亩。企业给予各村集体一次性补助，并根据各村流转

面积每年给予 5 个村租金，其中姜家坞村和元桥村分别流转集体

土地 420 亩和 370 亩，在一次性给予青苗补助费基础上，企业每

年按 1000 元/亩支付土地租金，村集体每年可增收 40 余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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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湖南镇蛟垄村将闲置的 426 亩荒地综合开发后，与衢江区禾和

新能源公司合作，将盘活后的荒地出租给该公司建设农光互补项

目，每年可按照 300 元/亩获得租金，村集体每年增加经营性收

入 12.78 万元。 

三、聚合力，向土地整治要收益。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

地质灾害搬迁点复垦、“改村提升”等项目，不仅整出了新农村

新风貌，更整出了集体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空间。一方面，土地整

理腾退出的建设用地指标除用于本村农民建房外，还可用于村级

集体物业用房建设，增加村级集体资产，获得租金收益；另一方

面，作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，可以进行土地指标交易换

取收益，助推消薄工作。如黄坛口乡通过实施黄坛口村河头湾建

设用地复垦项目，新增建设用地 41 亩，安置小区配套建设集体

物业用房对外出租；同时，将 20 个村列入第一期“改村提升”

建设项目，项目完工后预计新增复垦面积 58.43 亩，可作为消薄

土地指标。 

四、激活力，向集体经营要收益。针对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、

村民大量外出、土地撂荒的实际，注重激发村级组织活力，通过

村集体统一流转土地，发展特色农业、高效农业，进行规模集约

生产，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经营性收益。如后溪镇泉井边村在

衢州泉井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带动下成为了种菌大村，但村民

想致富，却没有种植场地，村集体积极向区农办争取政策扶持，

流转了农户 10 余亩土地，由村集体建设 16 栋标准食用菌种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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棚，并以每栋 5000 元价格租给农户种植，不仅解决了农户前期

投资建菌棚的成本困扰，村集体每年还可获得 8 万元收益。 

五、添实力，向抱团发展要收益。将原来分散的涉农扶持资

金进行整合，区级统筹办大事，使用到优质物业标的，实现报团

消薄，壮大了村级集体资产，实现了每年稳定收益。如整合移民

资金，按照村集体出一部分，移民资金配套一部分原则，全区

59 个村在新农都农贸城购买店面，并由新农都公司负责统一运

营，每村每年可新增 4.3 万元收益。如整合“两山一类”等各类

资金 7200 多万元，启动衢江经济开发区“红色物业”项目，用

于建设高层次人才创业和科技孵化的标准厂房建设，薄弱村按比

例入股，预计每年可为 86 村各增加集体经济 5 万元以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委书记、组织部长，本部领导 

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，本部各处室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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